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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八條  標示限貨機運

送之危險物品包裝件，

應依技術規範規定裝

載。 

第十八條  標示限貨機運

送之危險物品包裝件，

應裝載於組員或其他授

權人員可目視及處理之

位置，並於大小及重量

許可狀況下，與航空器

上其他貨物隔離。但技

術規範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配合國際民航公約第十八

號附約(以下簡稱十八號

附約)修正限貨機運送危

險物品規範，且參考危險

物品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

範（以下簡稱技術規範）

第七部分第二章之規定，

限貨機裝載貨物需放置於

可接近及處理位置，配合

修正相關規定。 

第二十四條  託運人、航

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

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

散站經營業、空廚業及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

局(以下簡稱航警局 ) 

於執行空運危險物品及

安全檢查作業時，應建

立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

練計畫，並依計畫對所

屬人員實施訓練及考

驗，且應自前次訓練完

成之日起算二十四個月

內實施複訓及考驗。但

技術規範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前項危險物品作業

人員訓練計畫應適時更

新。 

未依第一項規定完

成訓練及考驗及格者，

不得從事空運危險物品

作業及簽署第十條、第

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十九

第二十四條  託運人、航

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航空貨運承攬業、航空

站地勤業、航空貨物集

散站經營業、空廚業及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

局（以下簡稱航警局）

於執行空運危險物品及

安全檢查作業時，應建

立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

練計畫，並依計畫對所

屬人員實施訓練及考

驗，且應每二年實施複

訓及考驗。 

前項危險物品作業

人員訓練計畫應適時更

新。 

未依第一項規定完

成訓練及考驗及格者，

不得從事空運危險物品

作業及簽署第十條、第

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十九

條規定之文件。 

第一項訓練紀錄應

保存二年以上，以備查

一、參酌技術規範第一部

分規定，業者需於前

次危險物品訓練完成

之日起算二十四個月

內實施複訓，爰配合

修正第一項規定。另

於前次訓練效期結束

前三個月即參加複訓

者，依據技術規範之

規定，複訓之效期仍

自前次訓練效期結束

之日往後計算二十四

個月，新增但書規

定。 

二、參酌技術規範第一部

分規定，危險物品訓

練紀錄須自訓練完成

當月起保存至少三十

六個月，爰配合修正

第四項保存年限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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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之文件。 

第一項訓練紀錄應

自訓練完成當月起保存

三十六個月以上，以備

查核。 

核。 

第二十五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

承攬業、航空站地勤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

營業及空廚業，應檢送

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練

計畫及危險物品作業手

冊，報請民航局核准

後，始得執行空運危險

物品作業；變更時，亦

同。 

前項之危險物品作

業人員訓練計畫，應包

括訓練目標、受訓人員

類別、訓練課程、時數、

考驗基準、教師資格、

訓練紀錄之保存、初訓

及複訓期間；危險物品

作業手冊，應包括危險

物品之分類、識別、空

運限制、封裝、標示、

文件與資訊提供、空運

作業、監督、查核機制、

收運程序及緊急應變程

序。 

第一項空運危險物

品作業之核准有效期間

為二年。航空器所有人

或使用人、航空貨運承

攬業、航空站地勤業、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及空廚業應於期滿一個

月前，檢送第一項文件

第二十五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

承攬業、航空站地勤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

營業及空廚業，應檢送

危險物品作業人員訓練

計畫及危險物品作業手

冊，報請民航局核准

後，始得執行空運危險

物品作業；變更時，亦

同。 

前項之危險物品作

業人員訓練計畫，應包

括訓練目標、受訓人員

類別、訓練課程、時數、

考驗基準、教師資格、

訓練紀錄之保存、初訓

及複訓期間；危險物品

作業手冊，應包括危險

物品之分類、識別、空

運限制、封裝、標示、

文件與資訊提供、空運

作業、監督、查核機制、

收運程序及緊急應變程

序。 

一、為強化民航相關業者

危險物品作業之管

理，爰增訂民航相關

業者與外籍航空器及

使用人空運危險物品

作業之核准有效期

間，並納入期滿前之

重新申請程序，增訂

第三項及第五項。 

二、參酌香港、新加坡、

大陸等亞洲鄰近國家

對於外籍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執行空運

危險物品作業時，係

檢送登記國主管機關

核准載運危險物品之

相關證明文件，報請

當地民航主管機關核

准後，始可於當地載

運危險物品之作法，

爰增訂第四項規定。

另為瞭解外籍航空器

所有人或使用人之危

險作業程序，爰規範

外籍航空器所有人或

使用人應將危險物品

手冊或相關程序報請

民航局備查；變更

時，應重新報民航局

備查之規定。其中相

關程序包含運務、貨

運、場站或機務等手

冊內規範之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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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航局申請核准展

延。 

外籍航空器所有人

或使用人，應檢送登記

國主管機關核准載運危

險物品之相關證明文

件，報請民航局核准，

並於危險物品作業手冊

或相關程序報經民航局

備查後，始得執行空運

危險物品作業。 

前項空運危險物品

作業之核准有效期間以

登記國主管機關核准載

運危險物品載運期間為

限。外籍航空器所有人

或使用人應於期滿一個

月前，檢送前項證明文

件向民航局申請核准展

延。 

依第四項規定經民

航局核准載運危險物品

之外籍航空器所有人或

使用人，於核准載運危

險物品有效期間內，經

備查之危險物品作業手

冊或相關程序變更時，

應報民航局備查。 

作業程序。 

第二十六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

承攬業、航空站地勤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

營業及空廚業，對空運

危險物品作業使用之文

件，應自航空器起飛之

日起保存三個月以上，

以備查核。  

前項文件包括貨物

第二十六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貨運

承攬業、航空站地勤

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

營業及空廚業，對空運

危險物品作業使用之文

件，應自航空器起飛之

日起保存六個月以上，

以備查核。  

前項文件包括貨物

參酌技術規範第七部分，

危險物品運送相關文件須

保存三個月，配合修正本

條文第一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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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單、託運單、貨物艙

單、危險物品收運檢查

表、申報單、其他運送

文件及第十九條之書面

文件。 

提單、託運單、貨物艙

單、危險物品收運檢查

表、申報單、其他運送

文件及第十九條之書面

文件。 

第三十二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站地

勤業、航空貨物集散站

經營業及空廚業，於執

行空運危險物品作業發

生危險物品事件時，應

依其緊急應變程序處

理。 

因前項致人死傷、

毀損財物或嚴重危及航

空器或人員時，應通知

當地航空站及民航局，

並於七十二小時內填具

危險物品事件報告(如

附件二）送民航局，民

航局於必要時得派員對

飛航事故以外之危險物

品事件進行調查。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

用人、航空站地勤業、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及空廚業於執行空運作

業時，發現未申報或錯

誤申報之危險物品、旅

客或組員違規攜帶旅客

及組員不可攜帶及託運

上機危險物品、未依技

術規範規定裝載、隔離

或固定危險物品、未依

技術規範規定填寫機長

通知書等情形時，應於

七十二小時內填具危險

物品事件報告(如附件

第三十二條  航空器所有

人或使用人、航空站地

勤業、航空貨物集散站

經營業及空廚業，於執

行空運危險物品作業發

生危險物品事件時，應

即依其緊急應變程序處

理。 

因前項致人死傷、

毀損財物或嚴重危及航

空器或人員時，應即通

知當地航空站及民航

局，並於七十二小時內

填具危險物品事件報告

(如附件二）送民航局，

民航局於必要時得派員

對飛航事故以外之危險

物品事件進行調查。 

航空貨運承攬業對

其收運之危險物品於進

入航空站後，所發生之

危險物品事件，應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 

參酌技術規範第七部分，

發現未申報或錯誤申報之

危險物品、發現旅客或組

員違規攜帶旅客及組員不

可攜帶及託運上機危險物

品、未依技術規範規定裝

載、隔離或固定危險物

品、未依技術規範規定填

寫機長通知書等態樣，新

增第三項應通報內政部警

政署航空警察局之規定，

並配合將現行條文第三項

移列至第四項並酌修相關

文字，明定航空貨運承攬

業者亦應通報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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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送航警局。 

航空貨運承攬業對

其收運之危險物品於進

入航空站後，所發生之

危險物品事件，應依前

三項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之一 航空器

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將危

險物品載運安全風險評

估程序納入安全管理系

統內。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第十八號附約第

八章備註及技術規範

第七部分第一章，航

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需將危險物品載運安

全風險評估程序納入

依據航空器飛航作業

管理規則所規定應建

立之安全管理系統

內，爰配合新增相關

規定。 

第三十五條  外籍航空器

裝載危險物品進入、飛

離國境者，除第二十五

條規定外，準用本辦法

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外籍航空器

裝載危險物品進入、飛

離國境者，準用本辦法

之規定。 

配合第二十五條修正，修

正外籍航空器準用條款之

規定。 


